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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51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

2 号的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合计为 227,955.58 平方米，简称为“张之

洞路地块”）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收储（以下简称“本次土地收储”），

土地收储补偿费用为人民币 170,620.20 万元。 

 本次土地收储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土地收储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产生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土地收储可

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土地收储概述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需要，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拟收回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武

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重工”）张之洞路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政府储备土地。根据本次土地收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

本次土地收储的补偿费用为人民币 170,620.20 万元。该等补偿费用由武汉市土地

整理储备中心支付。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国重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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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储的议案》，同意武船重工张之洞路地块由政

府收储。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土地收储可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土地收储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土地收储的收储方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

心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市区土地储备及供应工作。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被收储土地基本情况 

武船重工本次被收储土地共有两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 2 号，土地

面积合计为227,955.58平方米。其中一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武昌国用[2014]

第 018 号，证载面积为 17,914.44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一宗《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为武昌国用[2014]第 019 号，证载面积为 210,041.14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上述地块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未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在本次收储之前，该两宗土地隶属于武船重工船舶制造线老厂区，主要用于

武船重工各类船舶的生产经营。该两宗被收储土地范围内，除武汉市土地整理储

备中心要求保留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外，武船重工应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将该两宗土地红线范围内全部人员、设备、设施、物品腾退或搬

迁完毕，建（构）筑物全部拆除，场地全部平整完毕，交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

心对收回地块整体验收并实际全部占有。 

四、本次土地收储价款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委托相关评估机构对收回武船重工被收储土地使

用权、房屋所有权、地上构筑物、其他附着物以及武船重工对收回地块内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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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搬迁清运、拆除和拆装费用等价值进行了评估审核，审核确认武船重工被收

储土地补偿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170,620.20 万元。 

五、土地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武船重工、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就上述土

地收储事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主要

条款如下： 

甲方：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乙方 1：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1、乙方 2 一致确认，本协议书项下的乙方，为乙方 1 以及乙方 2 的统

称，非特指乙方 1 或乙方 2 时，本协议书对乙方的权利及义务的表述及规定，对

乙方 1 及乙方 2 均产生同等法律效力。 

（一）收回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 

甲方同意收回乙方位于武昌区张之洞路 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协议项下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四个地块，证载土地面积合计为 366,535.35 平方米，约 549.80

亩（以下简称收回地块）。其中：乙方 1 有两宗土地，一宗《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武昌国用（2014）第 018 号，其土地面积为 17,914.44 平方米，约 26.87

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一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武昌国用（2014）第

019 号，其土地面积为 210,041.14 平方米，约 315.06 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乙方 1 两宗土地合计土地面积为 227,955.58 平方米，约 341.93 亩。 

（二）收回补偿费用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确认，乙方收回地块所涉全部收回补偿费用按土地面积

单价 499 万元/亩为标准进行计算，即本协议书项下乙方收回地块所涉收回补偿

费用总额为人民币￥2,743,502,000 元（大写贰拾柒亿肆仟叁佰伍拾万贰千元整）。

其中乙方 1 收回地块所涉收回补偿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706,202,000 元（大写壹

拾柒亿零陆佰贰拾万贰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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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权收回 

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收回地块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以及其他有关的权属证明文件的原件以及申请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所需

的全部权属证明及资料交付甲方。 

（四）收回补偿费用支付方式 

乙方同意甲方按以下约定向乙方支付土地收回补偿费： 

1、本协议书生效且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书第十三条第一款约定义务之日起

条件，甲方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分期支付第一期土地收回补偿费计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大写拾亿元整）； 

2、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乙方应完成学校、俱乐部

等地块 45.5 亩的拆迁腾退，且符合本协议书第十三条第二款条件（即乙方会同

甲方办理收回地块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直至收回地块范围的全部土地使用

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甲方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土地收回补偿

费￥227,045,000 元（大写贰亿贰仟柒佰零肆万伍仟元整）； 

3、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乙方应完成管加车间、南

船台等地块 105.15 亩的拆迁腾退工作并经甲方验收确认后，甲方 10 个工作日内

向乙方支付第三期土地收回补偿费￥230,538,000 元（大写贰亿叁仟零伍拾叁万

捌仟元整）； 

4、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应完成厂区内未房改

房地块 21 亩的拆迁腾退工作并经甲方验收确认后，甲方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

付第四期土地收回补偿费￥104,790,000 元（大写壹亿零肆佰柒拾玖万元整）万

元； 

5、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乙方应完成厂区内全部剩

余地块约 378.15 亩的拆迁腾退，且符合本协议书第十三条全部付款条件（即办

理完毕房屋注销登记和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之日

起 3 个月内，如无任何遗留问题存在，甲方于接收收回地块届满 3 个月内到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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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土地收回补偿费尾款，计人民币￥886,968,500

元（大写捌亿捌仟陆佰玖拾陆万捌仟五佰元整）。 

（五）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规章应由甲、乙各方自行承

担和缴纳的各种规费和税费，由甲、乙双方共同配合，按现行政策依法办理相关

的减免手续。 

（六）违约责任 

1、甲方必须按本协议书的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收回补偿费，如因不

可归则于乙方的原因，甲方不能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收回补偿费，自迟延之日起，

每日按迟延支付额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滞纳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以上时，

乙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书，并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同时甲方必须赔偿因

违约而造成的乙方损失。 

2、甲方按本协议书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收回补偿费的，乙方必须按

照本协议书的约定，按时向甲方交付收回地块。由于乙方没有按时向甲方交付收

回地块，致使甲方延期占有收回地块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照本协议书约定

的收回补偿费已支付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偿付违约金。延期交付收回地块 30 日

以上时，甲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书，乙方应退回已收的收回补偿费；同时乙方

必须赔偿因违约而造成的甲方损失。 

3、甲、乙双方另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约定的违约金和赔偿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另一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全部损失时，

违约方还应就差额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武船重工本次土地使用权由政府有偿收回，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

盘活现有资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实现集约化发展。本次土地收储不

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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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品产能升级及结构调整优化的考虑，武船重工自 2013 年起在武汉市

新洲区双柳街建设新的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双柳基地”），双柳基地定位为武

船重工新总部中心，其规划建设用地 4110 亩，拥有 3800 米深水岸线。双柳基地

根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的原则，于 2013 年开工，分为四期建

设，其中三期已经建设完成并投产，预计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双柳基地全

部船舶制造线将建成并投产。 

本次土地收储不会导致武船重工业务发生变化，拟收储地块隶属于武船重工

老厂区，武船重工老厂区内的产能及生产线自双柳基地逐期建成起已逐步搬迁，

截至目前，武船重工大部分产能已搬迁至双柳基地，部分生产线由于生产及交付

安排尚未完全搬迁至双柳基地，其生产制造不会因为本次土地收储而受到影响，

仍将正常进行，不会出现停产停工的情况。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同意在本次

土地收储后，安排相关场地供武船重工继续无偿使用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产生影响，预计将对

公司未来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及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可增加公司未来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1.05 亿元。土地收储

收益须待满足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时方可予以确认，预计为 2020 年或

2021 年。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土地收储的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土

地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